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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合伙人余仲良先生于2022年11月6日
在礼宾府接受特区政府颁授行政长官社区服务
奖，表扬其对香港社会作出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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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涵盖的公司 

2. 涵盖的被动收入

3.经济实质要求

香港离岸被动收入所得税免税原则改革

纯控股公司

可放宽实质经济活动要求，即相关活动
仅包含持有及管理股份或股权权益，并
在香港遵从相关公司法的存档规定

非纯控股公司

相关活动包括作出必要的战略决策，管
理和承担因其收购、持有、处置资产所
产生的主要风险

4.离岸知识产权收入被征税 

是次改革主要针对跨国企业集团成员实体。跨国企业集团是指任何拥有至少一个成员实
体或常设机构而不在最终母公司所在辖区的集团。成员实体原则上是指被纳入最终母公
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实体或常设机构。

是次改革主要涉及四类离岸所得: 股息、处置股权或权益利益、利息及智慧产权相关收益
。跨国企业集团成员实体在香港收取前述四类离岸被动收入，如未满足 “经济实质要求
”或 “关联方法”要件，相关离岸被动收入将被 “推定” 为源自香港，须缴纳利得税。

离岸智慧产权收入不再径行免税，而需透过 “关联方法(Nexus Approach)” 进一步计
算征免税比例。具体原则如下： 

1.仅专利及其他在功能上等同于专利的知识产权(或可理解为技术类型的智慧产权)得进一
   步透过”关联方法”设算征免税比例。营销相关的智慧产权(如商标和版权等)相关离岸
   收入，则直接推定为应税。 

2. 免税比=合格开支÷研发相关智慧产权的总开支。 
A. 合格开支 

B. 若纳税人有”非”合格开支，则”合格开支”部分可上调30%。 

实质经济活动要求只适用于离岸利息、股息及股权处置收益。如纳税人就相关被动收入
在港有相应的实质经济活动 ，则仍可维持免税待遇。

指以下研发活动的开支：(1)由纳税人在香港本地进行的研发活动;(2)外包给非关联
方在香港本地或境外进行的研发活动;或(3)外包给香港关联方在香港本地进行的研
发活动仅包括与智慧产权直接相关的研发开支，但不包括收购智慧产权的开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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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新改革下双重征税宽免

专项和市场推广基金优化措施推出
工业贸易署宣布，就发展品牌、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和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
金推出优化措施，以期进一步支持本地企业提升竞争力，发展更多样化市场。

专项基金下每间企业的累计资助上限会由600万元增至700万元，每间企业的获批项目上限
由60个增至70个。

市场推广基金下每间企业的累计资助上限由80万元增至100万元。此外，扩大此基金资助范
围的特别措施会延长至2026年6月底，涵盖以本地市场为目标的展览会和网上展览会，并放
宽只限中小企申请的要求。

2022年11月7日

为避免双重征税，对于纳税人已在未与香港签订租税协议国家或地区缴纳的税款，若
该离岸被动收入被判定为须缴纳利得税，则可适用单边税收抵免。


